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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113 年 5月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廠商或業者致贈機關同仁

月曆、行事曆等疑義案。 

廉政風險案例 職員夾帶違禁品入監，販售予收容人牟利 

機密維護宣導 案例宣導-「人民保母洩漏個資侵害隱私 

安全維護宣導 案例宣導-憤怒哥大鬧監理所 

消費者保護法 簽訂定型化契約消費者權益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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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一、 廠商或業者致贈機關同仁月曆、行事曆等，是否適用「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之疑義案。 

二、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下稱本規範）之規範目的，乃為確保公務

員執行職務時，能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行政，維持民眾對其

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爰針對受贈財物等事件，訂定明確標準、處

理之原則與例外。  

三、 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廠商或業者等，受贈印有名稱（如

公司、事務所、機構全銜）、聯絡方式、營業項目之月曆、行事曆或

辦公日誌，該等物品屬於企業公開宣傳及形象行銷性質，且價值輕

微，應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致贈對象亦不限於公務員，尚無

本規範之適用。  

四、 各機關對於上述情事，請自行考量贈送目的、物品價值、數量及外

界觀感等予以妥處。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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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風險案例 

風險態樣 

職員夾帶違禁品入監，販售予收容人牟利 

案例故事 

A外役監獄衛生科藥師甲，於 110 年 5月至 111 年 5 月間，利用其擔任藥

師得進出戒護區跟診，或以職員身分自由進出辦公廳舍之機會，私自夾帶

非 A外役監獄合作社販售之七星牌、峰牌及黃長壽等香菸入監，並私下販

賣予收容人，以賺取價差。案經 A外役監獄於收容人作業處所查獲私藏香

菸，續行追查違禁物品來源後，始知上情。 

責任檢討 

一、刑事責任：案經法院審理，判決藥師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對非主管監

督事務圖利罪，應執行有期徒刑 10 月，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2 年，

並應向公庫支付 3萬元；。 

二、行政責任：A外役監獄追究藥師甲之行政違失責任，經考績委員會議

決議記大過 1次。 

風險評估 

外役監獄收容人之作業方式多以農牧、外役為主，部分作業組收容人之作

業時間及範圍，與機關行政區職員工作時間及場所高度重疊，雙方可能因

長期接觸產生私人情誼，若職員未能掌握職務應有分際，基於私人情誼或

為個人不法利益，協助收容人夾帶違禁物品入監，將衍生貪瀆違失之不法

風險。 

防治措施 

一、落實職員平時考核機制，掌握違常情資：機關各級主管應落實平時考

核作業，確實掌握屬員品操、平日素行及業務狀況，遇有異常情形時，

應即時介入輔導，避免同仁誤蹈法網。 

二、加強場舍安檢工作，杜絕違禁物品流入：針對機關具有高風險之場舍

及作業區域，應適時強化各類安檢工作，阻絕違禁物品流入戒護區。 

三、嚴格追查違禁物品來源，發掘潛藏戒護風險：機關執行安檢如查獲重

大違禁物品，應追查違禁物品來源，發掘潛藏之違失不法風險。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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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壹、案情摘要 

○○縣警察局○○所警員陳○○友人 A、B 因有民事糾 紛，A 遂請陳

員代為查詢 B 的刑案資料，以提供雙方談 判時參考。陳員明知刑案資

料查詢必須依規定辦理，屬 警察局應管制作業，用來查詢犯罪偵防或特

定任務所需 刑案資料，不得任意洩漏給其他人或單位。惟陳員仍將 B 

的「刑案資料作業個別查詢報表」列印，並交付友人 A， 觸犯洩漏國防

以外秘密罪。陳員經臺北地方法院以洩漏 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嫌，

處有期徒刑肆個月。 

貳、問題分析 

一、利用電腦查詢車籍、戶役政或其他個人刑案資料時，未 依規定登記

電腦資料查詢紀錄簿，或列印資料後，未於 電腦資料查詢紀錄簿簽

收。 

二、單位主管未依規定每日、逐筆審核電腦查詢紀錄簿之查 詢狀況，並

逐筆核章。 

三、各使用單位對查詢電腦資料（刑案查詢系統）之查詢紀 錄未定期下

載供單位主管審核。 

肆、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賡續加強公務機密維護宣導：民眾個人資料外洩的主因大部分皆屬人

為因素，因此欲降低資料外洩的機率，最主要還是要從培養個人之保

密觀念著手。 

二、強化單位主官考核監督責任：各單位主官（管）身負督導重任及業務

成敗之責，對於該管業務及所屬員警狀況 最能深入掌握，倘能落實

業務督導及人員考核，自然能收防範於未然的效果。 

三、落實資訊安全稽核檢查作為：透過稽核、檢查過程中發掘優、缺

點，對於執行良好者，從優獎勵，對於執行不利者，則依照相關規

定懲處，以落實保密執行工作。 

四、嚴格審核使用者代號及密碼：單位主官（管）對員警於使用者代號、

密碼申請時，能謹慎審核申請表所申請的項目是否與其職務有關並考

慮申請者的品德操守，確保權限申請後均能使用於公務。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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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壹、案情摘要 

憤怒哥某日至監理所 2 樓駕駛人管理課營業櫃檯辦理更換駕照，因有 2

筆違規案件未清，經承辦人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9-1 條規定請

其先繳清罰鍰，再辦理駕照更換業務，惟憤怒哥拒絕接受，並稱 違規事

項已向法院聲明異議，要求辦理換照。嗣後就在櫃檯處大聲叫罵，經一

再柔性婉轉規勸，憤怒哥仍不理會；持續於 2樓營業櫃檯大聲咆哮、謾

罵，並以手用力拍打櫃檯。該機關為維護洽公民眾之安全與秩序，遂報

請轄區警察局派遣警員到場處理，警員抵達後，憤怒哥雖未再高聲抗議，

但仍抗議警員處理不公並揚言找立法委員陳情，承辦警員經勸阻無效，

以妨害公務犯罪嫌 疑人將憤怒哥帶往警局製作筆錄，案經轄區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刑事判決侮辱公務員罪，處拘役伍拾日

並得易科罰金。 

貳、問題分析 

一、機關內處理民眾申請或裁罰業務，經常需與民眾直接接 觸，在門禁

管制執行上無法嚴格管制。 

二、部分洽公民眾可能因為申請資格不符或對裁罰不服而心生怨懟，甚至

對承辦同仁有言語或肢體的冒犯或攻擊，造成承辦同仁心理及身體的

危害與恐懼。 

三、如何維護機關設施及同仁之人身安全？ 

四、發生危安案件後，如何追究相關責任？ 

肆、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注意可疑之人、事、物：可請服務臺或保全人員加強辨識可疑人物，

並適時詢問洽公事由，藉由交談過程中初步判別是否有不良意圖。 

二、充實監視設備系統：監視設備除了監看洽公民眾有無異常舉動以作為

預警資料外，更是發生糾紛時重要的佐證資料。 

三、訂定標準處理程序：從洽公動線、狀況發 生、支援人力、協助單位

等均應有明確的依據， 

四、加強員工危機意識：公務員必須本諸職權依法行政，以同理心爭取

與民眾「良性 互動」，講求技巧，必能減少不必要之紛爭和困擾。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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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法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